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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加快推进我市企业上市工作，鼓励和支持企业通过资本市场直接融资，推

动产业升级、结构调整和规范发展，促进企业做强做大，根据《辽宁省人民政府

关于加快推进企业上市工作的实施意见》（辽政发【2008】20号）、《辽宁省人民

政府关于印发辽宁省发展民营经济实施方案》（辽政【2015】31号）、《中共锦州

市委、锦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加快科技创新发展的意见》（锦

委发【2015】12 号）等有关文件精神，结合我市实际，现就推进企业上市工作

提出以下意见。 

一、建立和实施企业上市激励机制 

注册在我市行政区域内、通过境内外资本市场上市挂牌，且募集资金主要

投资在我市区域内的企业（以下简称企业），适用本实施意见。 

（一）企业在境内外证券交易所实现首次公开发行上市的企业，我市给予

300 万元扶持资金。根据企业上市进度按辅导备案、正式申报、上市成功

三个阶段分别给予补助 100 万元。 

（二）企业通过境内证券市场“买壳”上市，并将上市公司注册地迁至我

市区域内，且融资超过 1 亿元人民币，我市一次性补助 300 万元。 

（三）企业通过境外证券市场“买壳”上市，并将上市公司注册地迁至我

市区域内，且融资超过 1 亿元人民币并调入境内，我市一次性补助 300

万元。 

（四）企业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简称“新三板”）成功挂牌，

我市给予 50 万元扶持资金，根据企业挂牌进度按与券商等中介机构签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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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费、成功挂牌两个阶段分别给予补助 25 万元。如企业将来申报上市成

功，将扶持资金补足至上市企业标准。 

（五）企业在辽宁股权交易中心融资交易板挂牌，我市一次性给予 10 万

元扶持资金。如果企业将来申报上市成功，将扶持资金补足至上市企业标

准。 

（六）企业在上市或挂牌进程中，因股改、确权等所产生的相关税费，地

方留成部分将投入企业，用于对企业创新发展的支持；因股改涉及个人所

得税征收有关问题，按辽地税函[2012]263 号文件执行。 

（七）企业扶持资金由市、企业注册地县（市）区两级政府按现行税收分

享比例承担。经市上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确认符合拨付条件后，扶持资

金企业注册地县（市）区财政部门统一拨补。 

二、建立推进企业上市工作运行机制 

（一）成立企业上市工作领导小组 

市政府成立锦州市推进企业上市工作领导小组，对企业上市工作进行统一

部署。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具体负责企业上市工作的组织协调推进工作。

各级政府、各有关部门要密切配合，建立长效工作机制，营造有利于企业

上市挂牌的良好氛围。 

（二）建立领导帮扶联系制度 

对进入上市辅导期的股份有限公司，由一位市级领导具体负责做好帮扶工



作。对企业上市挂牌进程中遇到的具体问题，实行“一企一议”，全力帮

助协调解决。 

（三）开辟企业上市绿色通道 

1.办理相关确权手续 

经市上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确认，企业已经或正在做上市或挂牌的各项

准备工作，企业现有的土地或房地产办理土地使用权或房屋产权证时，可

补办登记或变更手续。以集体建设用地流转方式使用土地及办理土地使用

证、房屋产权证的，由规划、国土、住建等部门依法为企业办理用地手续

及核发土地使用证或房屋产权证。 

2.办理合规证明 

（1）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相关规定，企业股改过程中对历史

年度账务处理进行重新规范后，国税、地税、工商、外汇管理、质监、环

保和人社等部门对遵守相关法律法规的企业提供符合上市条件的相关证

明。 

（2）根据中国证监会颁布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的相

关规定，企业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需要企业注册地相关政府部门出

具无违规证明事宜，由市政府金融办出具证明企业正在做上市或挂牌前的

各项准备工作的公函，工商、税务、人社、国土、住建、环保、安监、质

监、住房公积金、外汇管理、消防、海关、诉讼仲裁等推进企业上市工作

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对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合法经营生产的企业应提供符

合上市条件的相关证明。 



3.协助企业办理上市或挂牌的其它相关工作。 

三、对企业上市工作实施考核机制 

各县（市）区、市直各相关部门要根据全市上市工作总体目标，研究制定

企业上市规划和实施意见，明确分工，落实责任。市政府将把推进企业上

市工作纳入对各县（市）区工作考核，切实把推动企业上市和扩大直接融

资作为经济工作的重要抓手，促进我市经济实现又好又快的发展。 

四、本实施意见自 2016 年 1 月 1 日起实行，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止。 

 


